
松山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某食品有限公司
涉嫌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吊炉花生行为案公示
   案情事实及经过：2018年8月17日，我局通过业务系统受领了，由大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检的，大洼县田家镇万嘉乐超市经营的由我区某食品有限公司2018年6月18日生产的悠嗑吊炉花生二氧化硫残留量不合格的检测报告，我局于2018年8月21日，查封吊炉花生3箱，现场责令其立即停止销售行为、召回问题产品， 2018年10月29日，我局收到盘锦市大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邮寄的告知函和一份执法抽检报告，为2018年9月27日在大洼区文举副食商店抽检的由我区某食品有限公司2018年6月18日生产的悠嗑吊炉花生二氧化硫残留量不合格的检测报告。某食品有限公司两次都向盘锦市大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了复检申请，两次复检，均因初检机构备份样品保管不善没能成功。2018年11月8日，某食品有限公司，向我局递交了问题食品召回和二氧化硫残留原因排查说明“该批次产品已销售完毕，没能召回；关于二氧化硫残留问题自己说不清，公司只是分装，不具备添加条件，也确实没有添加。”并提供了两份公司的送检报告，一份是对2018年8月22日生产的产品的检验报告，一份是对2018年11月5日生产的产品检验报告，两份报告均未检出二氧化硫残留。
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吊炉花生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第八十八条对依照本法规定实施的检验结论有异议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可以自收到检验结论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实施抽样检验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上一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复检申请，由受理复检申请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公布的复检机构名录中随机确定复检机构进行复检。复检机构出具的复检结论为最终检验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鉴于某食品有限公司两次申请复检均因备份样品包装出现问题而造成复检失败，相关机构不能给出不合格最终定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 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经我局案审委员会研究决定：
1、不予行政处罚；
2、征得某食品有限公司同意，对涉嫌的3箱问题产品公开销毁，防止流入市场；
 3、加强企业监管，列入明年我局重点安全抽检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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